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入职9个月后， 贾煜 （化名）
以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及未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由提出与公
司解除劳动关系 。 同时 ，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82条规定， 要
求公司向他支付在职期间未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公司辩称， 其作为一家规章
制度健全、 经营近20年的企业，
在发现贾煜未签订劳动合同时曾
多次催促其签订劳动合同， 而贾
煜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 与贾煜
同期入职的其他职工均已签署劳
动合同的事实， 可以证明贾煜存
在故意不签署劳动合同的事实。
另外， 经公司调查， 贾煜有在其
他单位以类似的方式获取经济补
偿的情况， 该情形属恶意钻法律
空子， 不应支持。

法院认为， 公司虽主张其多
次要求贾煜签署劳动合同， 贾煜
恶意拒绝， 但其就此提举的证据
均为证人证言， 考虑到证人均系
公司职工， 与公司之间存在利害
关系， 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对这些证据不予采信。 1月10日，
二 审 法 院 终 审 判 决 支 持 贾 煜
的主张。

因为欠薪未缴社保
职工解除劳动合同

2022年3月27日 ， 贾煜入职
公司， 岗位为厨师， 月平均工资
为7267.5元， 双方未签订劳动合
同。 同年12月17日， 贾煜向公司
送达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以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及未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由提出解除
劳动关系。

公司虽同意解除劳动关系，
但不同意向贾煜支付其提出经济
补偿主张， 无奈， 贾煜以要求确
认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及要求公
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差额、 被拖欠的工资、 休息日及
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及解除劳动
关系经济补偿金为由向劳动争议
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请。

经审理， 仲裁机构裁决： 1.
确认贾煜与公司于2022年3月28
日至2022年12月15日存在劳动关
系 ； 2.公司支付贾煜2022年4月
27日至2022年12月15日未签订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55820元 ；

3.公司支付贾煜解除劳动关系经
济补偿金7267.5元 ； 4.公司支付
贾煜2022年11月工资7267.5元 ；
5.公司支付贾煜2022年12月工资
3633.75元； 6.驳回贾煜的其他仲
裁请求。

贾煜同意仲裁裁决结果。 公
司不同意仲裁裁决结果第二项，
于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

证言存在利害关系
缺乏证据证明效力

公司与贾煜均同意仲裁裁
决结果的第一、 三、 四、 五项，
一 审 法 院 对 此 不 持 异 议 并 予
以确认。

公司主张其多次要求与贾煜
签订劳动合同， 贾煜一直以各种
理由推脱。 与贾煜同时入职的其
他职工均已签署劳动合同， 可以
佐证贾煜存在故意不签署劳动合
同的情形。 经公司调查考评， 贾
煜曾在工作的多家企业以类似方
式不签订劳动合同， 并以此获得
经济补偿。 就此， 公司提交其他
人员劳动合同及证人证言为证。

其中 ， 陈某书面的证言载
明： “2022年4月14日上午11点
左右， 本人通知公司旗下商铺某
饭店的厨师长韩某于2022年4月
15日下午14:30分带领后厨新入
职10名职工到饭店其包间签署劳
动合同 。 当天下午16:00左右大
部分人员签署完劳动合同， 本人
发现贾煜未签署劳动合同后遂寻
找他让他签署， 结果发现贾煜已
离开饭店。 因为当时的时间接近
后厨上班时间， 本人便告知韩某
通知贾煜再来饭店签署劳动合
同， 后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原因
商铺关关停停……”

证人韩某出庭作证称， 2022
年4月中旬， 公司组织新入职职
工签署劳动合同， 4月14日公司
人事部陈经理通知其后厨需要签
订劳动合同的人员， 15日下午两
点半签署劳动合同， 然后其通知
了厨房所有需要签署劳动合同的
人员包括贾煜。 当天下午临近4
点时， 陈经理说贾煜没签署劳动
合同， 让其问一下原因。 其见到
贾煜后问他为什么不签订劳动合
同， 贾煜称因为疫情不知道能干
多久 ， 所以先不签 。 第二天上

班， 其又追问贾煜， 贾煜称干不
干还不一定， 先不签。 当时， 因
为疫情， 公司一直关关停停， 其
没再追问。

贾煜对公司的主张及证据均
不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虽主张
其多次要求贾煜签署劳动合同，
贾煜恶意拒绝， 但其就此提举的
证据均为证人证言， 考虑到证人
与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 且无
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对这些证人
证言不予采信。 因公司未就其曾
要求贾煜签署劳动合同提举其他
证据， 应就此承担不利后果， 对
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依照 《劳动法 》 第 79条 、
《劳动合同法 》 第82条第1款规
定， 一审法院作出仲裁裁决内容
一致的判决。

公司请求减免补偿
二审法院不予采纳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上
诉请求改判公司无需支付贾煜未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二 倍 工 资 差 额
55820元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
偿金7267.5元。 其理由为贾煜入
职时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阶
段， 公司经营断断续续， 公司职
工亦因疫情原因被隔离封闭。 其
作为一家经营多年的企业， 规章
制度健全， 在发现贾煜未签订劳
动合同时曾经多次催促贾煜签订
劳动合同， 但贾煜一直以各种理
由推脱， 该行为属于故意不签署
劳动合同， 与贾煜此前以类似的
方式获取前就职单位经济的补偿
做法完全一致。 因贾煜存在钻法
律空子、 恶意获利行为， 对其请
求不应支持。

此外， 公司主张贾煜利用职
务之便以验收海鲜食材为由， 向
海鲜养殖人员索要钱财， 在遭到
拒 绝 后 还 对 他 们 使 用 暴 力 进
行 殴 打 。 不仅如此 ， 贾煜还多
次违反规章制度， 因其工作态度
懈怠导致所在部门原材料猪生肠
变质浪费， 直接给公司带来损失
900元等。

二审法院认为， 依据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
法〉 的解释》 第321条规定， 第
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

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当事人没有
提出请求的， 不予审理。 故本案
二 审 审 理 围 绕 公 司 的 上 诉 请
求 进 行 ， 公司未提出上诉的 ，
不予审理。

根据本案业已查明的事实可
知， 贾煜于2022年3月27日入职
公司， 其于2022年12月17日向公
司送达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时 ， 公司仍未与其签订劳动合
同。 依据法律规定， 二审法院认
为， 公司应当向贾煜每月支付二
倍的工资。 具体原因是， 公司虽
然主张其曾多次催促贾煜签订劳
动合同， 未与贾煜签订劳动合同
系贾煜故意所为导致， 但其就此
提供的相应证据均为其职工出具
的书面证人证言， 并无其他有效
证据佐证。 上诉时， 其提交的与
郑某、 翟某签署劳动合同的情形
亦不足以推定系贾煜原因导致其
未能与贾煜签署劳动合同， 即依
据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 并不足
以证明系贾煜故意不予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 且公司亦未提交有效
证据证明其后续通知贾煜补签劳
动合同仍然遭到拒绝的相关事
实， 故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
律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340条
规定： “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
实施的诉讼行为， 在第二审程序
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 当
事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
的诉讼行为时， 人民法院应当责
令其说明理由。 理由不成立的，
不予支持。” 就本案而言， 公司
在一审中明确认可由其支付贾煜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267.5
元的裁决结果， 但是二审中推翻
其在一审的陈述， 提出无需支付
贾煜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7267.5元的上诉请求， 并就此作
出 “一审时因疫情使得公司掌握
证据不全， 导致当时代理人认可
支付贾煜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的
仲裁结果” 的解释， 经查， 公司
说明的上述理由， 缺乏合理性 ，
二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 二审法院认为公司的
上 诉 请 求 缺 乏 事 实 及 法 律 依
据 ， 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 ， 适
用法律正确， 遂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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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闵琳琳 （化名 ） 咨询
说， 因为种种原因， 她所在公司
决定裁减工作人员。 前几天， 公
司对她进行劝退 。 她虽同意离
职， 但对是否提交辞呈存在一些
顾虑。 理由是她在公司已经工作
8年， 担心公司事后拒绝给予其8
个月的经济补偿金。

她想知道： 为确保自己的经
济补偿金不流失， 她应选择与公
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还是直
接向公司递交辞呈？

法律分析
根据闵琳琳的讲述， 其妥当

的 做 法 是 与 公 司 签 订 解 除 劳
动 合 同协议 ， 而非直接向公司
递交辞呈。

劝退是指用人单位对职工通
过做思想工作、 协商等方式， 解
除彼此之间的劳动关系。

针对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情
形，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六条
只是规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 （一） 劳动者依照本
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的； （二） 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
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
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

除劳动合同的； （三） 用人单位
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
合同的； （四） 用人单位依照本
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
动合同的； （五） 除用人单位维
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
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
的情形外， 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
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的； （六） 依照本法第四十四
条第四项、 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
合同的； （七） 法律、 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情形。”

与之对应， 虽然劝退的本质
是一种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方

式， 但用人单位一旦劝退成功，
双方就可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
议， 也可以由职工提交辞职申请
书或离职通知书， 进而解除劳动
合同。

对于前者， 无疑因符合上述
规定第 （二） 项的情形， 用人单
位应当向离职职工支付经济补偿
金； 对于后者， 则因不属于上述
七种情形之列， 劳动者难以获取
相应经济补偿金。

有鉴于此， 建议闵琳琳采取
与公司签订协议的方式解除劳动
合同比较稳妥。

颜东岳 法官

编辑同志：
邵某与苏女士于2016年

结婚， 婚后生有一子晓俊，
现已7岁。 晓俊大约2岁时，
就有人说他长得不像父亲邵
某， 倒很像其母亲以前的恋
人。 当时， 邵某半信半疑。
但随着晓俊一天天长大， 邵
某的疑心也越来越重， 因为
晓俊长得既不像自己也不像
母亲苏女士。 为此， 夫妻矛
盾日渐加深并导致离婚， 协
议离婚后晓俊随母亲苏女士
生活， 而邵某以晓俊不是他
亲生为由拒绝承担抚养费。
苏女士提出去做亲子鉴定，
可邵某不同意。

请问 ： 苏女士该怎么
办？ 如果在诉讼中一方拒绝
做亲子鉴定会产生什么法律
后果？

读者： 劳晓榕 （化名）

劳晓榕读者：
苏女士可以提起确认亲

子关系之诉。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

十三条规定： “对亲子关系
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 父
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
子关系。 对亲子关系有异议
且有正当理由的， 成年子女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据此，
苏女士可以向当地法院起
诉， 请求确认邵某与晓俊之
间存在亲子关系， 以及判令
邵某负担晓俊的抚养费。

在诉讼期间， 一方向法
院提出做亲子鉴定申请的，
处理原则是以自愿为原则，
一方不同意时不能强制， 但
不同意做亲子鉴定的一方可
能要承担不利后果。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 关 于 适 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
释 （一）》 第三十九条第二
款规定： “父或者母以及成
年子女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
系， 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
明， 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
拒绝做亲子鉴定的， 人民法
院可以认定确认亲子关系一
方的主张成立。”

本案在诉讼时， 苏女士
可以提供自己受孕时间是在
同邵某结婚之后的诊断书、
孩子 《出生医学证明》、 与
邵某共同生活的事实材料、
证人证言等必要的证据， 以
证明邵某与晓俊系亲生父子
关系。 而作为邵某则可以提
出相反的证据反驳苏女士的
主张， “相反的证据” 主要
包括自己有生理缺陷或者没
有生育能力的诊断书， 自己
在苏女士受孕期间未与其共
同生活的证据， 自己及妻子
的血型与晓俊并不匹配等。

如果邵某无法提供相反
的证据 ， 又否认亲子关系
的， 此时苏女士可以向法院
申请亲子鉴定。 如果邵某拒
绝做亲子鉴定的话， 虽然法
院不能强制， 但其要承担举
证不能的后果， 即法院将按
照上述规定， 从 “子女利益
最大化原则” 出发， 推定苏
女士关于邵某与晓俊之间存
在亲子关系的主张成立。

潘家永 律师

被公司劝退，
职工切莫随意递交辞呈

一方拒做亲子鉴定
会有什么法律后果？公司应依法向职工支付二倍工资差额

不能证明职工故意不签署劳动合同


